
立法會主席就  
15位議員擬對《 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  

提出的修正案所作的裁決  
 
 
 15位 議 員 已 分 別 作 出 預 告 ， 擬 於 2018年 5月 2日 的
立法會會議上， 就《 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 (“2018年條例
草案 ”)的附表動議下列共 230項 1修正案，以削減不同開支總目
(“總目 ”)的財政撥款：  
 
議員  擬議修正案  

數目  
 

涉及總目的  
數目  

 

涉及分目的  
數目  

 
毛孟靜議員  2 2 2 
張超雄議員  1 1 1 
陳志全議員  48 39 42 
林卓廷議員  1 1 1 
涂謹申議員  2 1 2 
黃碧雲議員  1 1 1 
尹兆堅議員  1 1 1 
葉建源議員  1 1 1 
許智峯議員  2 1 1 
郭家麒議員  4 4 4 
范國威議員  10 9 9 
鄺俊宇議員  1 1 1 
鄭松泰議員  2 2 2 
區諾軒議員  60 22 32 
朱凱廸議員  94 16 19 

總數：  230 47 64 
 
2. 為考慮該 230項修正案是否合乎規程，我邀請了政府當
局就該等修正案給予意見，並請有關議員回應政府當局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意見  
 
3. 政府當局認為所有修正案均違反《議事規則》下列
條文，因此不應獲准提出：  

                                           
1  至 2018年 4月 21日截止限期屆滿時，共接獲 234項修正案。朱凱廸議員於

2018年 4月 24日撤回其兩項修正案的預告。陳志全議員亦於 2018年 4月
26日撤回其兩項修正案的預告。因此，議員提出的擬議修正案總數減至
23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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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  57(4)(c)條，該條規定修正案不得令建議修正的

條文變得不能理解或不合語法；及  
 
(b) 第  57(4)(d)條，該條規定不可動議全體委員會主席

認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或由兩項或以上
修正案組成的系列修正案。  

 
政府當局的意見載於附錄 1。  
 
議員的回應  
 
4. 11位議員不同意政府當局的意見，兩位議員則沒有意
見 (附錄 2A至 2H)。其餘兩位議員未有回應政府當局的意見。  
 
我的意見  
 
5. 儘管議員就 2018年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是近 5年
最少， 2但數量仍多。  
 
指導原則  
 
6.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二 )項訂明，立法會獲賦職權
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根據《議事規則》
第 69條，議員可就撥款法案內的任何總目動議修正案，藉削減
總目內分目 /子目的款額以削減該總目所獲分配的款額，但
修正案須合乎規程。儘管如此，正如法庭所確認，議員參與
立法過程的權利，必須與立法會主席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
第 (一 )項主持會議的權力一併理解，並受制於後者， 3而立法會
主席須行使該權力，以確保立法會事務得以有序、有效及公平
地處理。 4 
 
7. 一如過往的撥款法案， 2018年條例草案在時間上具
迫切性，因為政府透過在 2018年 3月 21日立法會會議上獲本會
通過的臨時撥款決議所獲得的臨時撥款，僅足以應付約兩個月
的政府經常開支。在履行《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二 )項所訂

                                           
2  過往5年議員就撥款法案提出的擬議修正案總數，2013年為762項、2014年為

1 917項、2015年為3 904項、2016年為2 168項，而2017年為742項。  
3  梁國雄訴立法會主席一案 (CACV 123/2012)上訴法庭判決書第 44及 45段；及
立法會主席於 2015年4月 20日就17位議員擬對《 2015年撥款條例草案》提出
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第 21段，以及立法會主席於
2016年 4月 19日就16位議員擬對《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提出的全體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第 12段。  

4  梁國雄訴立法會主席一案 (FACV 1/2014， CACV 123/2012的上訴案件 )
終審法院判決書第 2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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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權時，立法會應在一段合理時間內完成審核及表決 2018年
條例草案。作為立法會主席，我有責任確保獲准就 2018年條例
草案提出的修正案，不會令立法會作為立法機關不能妥為行使
及履行《基本法》所訂的職權。  
 
過往處理大量修正案的經驗  
 
8. 過去數年，有大量由議員就撥款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獲准提出，供立法會審議，包括就個別分目提出 “一目多項 ” 
修正案。 5然而，過往經驗顯示，全體委員會不可能在合理時間
內，就該等修正案逐一進行有意義的審議和辯論。提出修正案
的議員是利用該等修正案作為平台，就政府的政策或措施表達
意見。事實上，該等修正案最終全部在表決中遭絕大部分議員
否決。我因而確信，大量修正案並未達致任何實際目的，反而
不必要地延長或不當地耽延立法過程。  
 
整合修正案  
 
9. 鑒於上述立法會的經驗，前任立法會主席和我近年均
研究如何以公平有效的方法，處理就撥款法案提出的大量修正
案。根據《議事規則》第69(3)條，就總目提出的修正案，動議
格式如下： “為削減 (或刪除 )分目 ..... .子目 .... ..而將總目 ..... .
削減 ......元”。我注意到，《議事規則》並無規定提出該等修正案
的議員，須在修正案中說明擬達致的目的。因此，即使某項
修正案獲得通過，其效力只限於削減指明總目的撥款額，而
政府當局並非必須落實提出有關修正案的議員擬達致的目的。  
 
10. 一如我去年的裁決及前任立法會主席有關裁決所指 6，
《議事規則》第69(3)條所訂明的修正案格式，讓議員有很大空間
和彈性，整合其就某分目提出的修正案。我認為，如有議員擬
削減同一分目為不同目的而設的財政撥款，他們應整合其
意見，並就該分目只提出一項修正案，當中可包含對不同用途
的財政撥款提出更大的減幅，而不是就該分目提出 “一目多項 ”
修正案。  
 
11. 因此，去年我考慮應否批准某些議員就《 2017年撥款
條例草案》提出的擬議修正案時，採納了 “一目一項 ”修正案的
原則。我決定不批准提出大量修正案的議員，就個別分目提出
“一目多項 ”修正案，但容許提出較少修正案的議員，就個別
分目提出 “一目多項 ”修正案。我亦批准了不同議員就同一分目

                                           
5 “一目多項 ”修正案指就同一分目提出兩項或以上的修正案。  
6 立法會主席於 2017年 4月 24日就 20位議員擬對《 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
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第 8段，以及立法會主席
於 2016年 4月 19日就 16位議員擬對《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提出的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第 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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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修正案。從立法會去年的經驗可見，採用上述 “一目一項 ”
修正案的原則並沒有削弱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及其他議員辯論
擬議修正案所涉總目 /分目的財政撥款的權利。事實上，此安排
有助立法會更有效和更有效率地運用議會時間，審議該等修正案。 
 
選擇修正案的準則  
 
“一目一項”修正案  
 
12. 為秉行上述第 6及 7段的指導原則，並考慮到 2018年條
例草案在時間上具迫切性，以及近年處理大量修正案 (包括
“一目多項 ”修正案 )的經驗，我認為有必要以整體為本採用
“一目一項 ”修正案的原則，而非以個別議員為本。在考慮 15位
議員就 2018年條例草案提出的 230項修正案應否獲准提出時，
我根據《議事規則》第19(1A)條， 7決定按下述準則選擇修正案：  
 

(a) 一個分目只可提出一項修正案；  
 
(b) 如同一分目有多於一項擬議修正案 (不論由一位或

多位議員提出 )，只可提出建議削減最大款額的
修正案；  

 
(c) 如立法會秘書就削減最大款額的相同修正案接獲

多於一項預告，最早作出預告的議員可動議有
關修正案； 8及  

 
(d) 如就同一分目提出兩項或以上修正案的內容相

同，只可提出其中一項修正案。然而，如某議員
只提出一項修正案，內容與另一位同樣只提出一
項修正案的議員所提的修正案相同，立法會主席可
酌情決定是否批准該兩項修正案均可提出。  

 
酌情批准修正案  
 
13. 我注意到，若採用第 12(b)段的準則，提交修正案的議
員如其修正案並非就相關分目建議削減最大款額，他們便不可
提出任何修正案。處理這些修正案時，我認為有必要在確保
立法會作為立法機關須以有效率的方式運作，與尊重個別議員
提出修正案的權利之間，取得適當平衡。因此，我會採取以下

                                           
7 《議事規則》第 19(1A)條當中訂明，就任何將列於立法會會議的議程中
的議案或法案，立法會主席或立法會全體委員會主席有權選擇就該等
議案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新條文及新附表。  

8 《議事規則》第 30(4)條訂明，如立法會秘書就相同修正案接獲多於一項
預告，最早作出預告而未有撤回該預告的議員為修正案的動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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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從仍未被選取修正案的議員所提的修正案中，選取額外
的修正案：  
 

(a) 任何只提出一項或兩項修正案 (即使該項 /該等修正案
並非就某分目建議削減最大款額 )的議員，如有關
修正案合乎規程，並符合第 12段的準則，可動議
有關修正案；及  

 
(b) 任何不屬上述 (a)類的議員，可動議其擬議修正案

中建議削減最大款額的修正案，即使該修正案
本身並非就相關分目建議削減最大款額。  

 
基於上述考慮，同一分目可有多於一項修正案酌情獲准提出。  
 
不準確的修正案  
 
14. 選擇修正案之前，我察覺在230項擬議修正案中，由4位
議員提出的下列 25項修正案並不準確，因此根據《議事規則》
第57(4)(c)條不可提出，詳情載於附錄 3。  
 

議員  不準確修正案  
的數目  

葉建源議員  1 
許智峯議員  1 
區諾軒議員  14 
朱凱廸議員  9 
總數：  25 

 
選擇修正案  
 
就 55個分目提出的55項修正案  
 
15. 根據《議事規則》第 19(1A)條，並按照 “一目一項 ”
修正案的原則及上文第 12段的準則，我選擇了一共 55項就 55個
分目建議削減最大款額的修正案 (由 6位議員提出 )。這些修正案
的數目分列如下，詳情載於附錄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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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  就各分目建議削減最大款額

並獲准提出的修正案數目  

毛孟靜議員  1 
張超雄議員  1 
陳志全議員  31 
范國威議員  2 
區諾軒議員  14 
朱凱廸議員  6 
總數：  55 

 
酌情批准10項額外修正案   
 
16. 以 “一目一項 ”修正案的原則選擇上述 55項修正案後，
有 8位議員的所有修正案便不可提出，因為他們的修正案無一
就相關分目建議削減最大款額。該等議員為林卓廷議員、
涂謹申議員、黃碧雲議員、尹兆堅議員、許智峯議員、郭家麒
議員、鄺俊宇議員及鄭松泰議員。 9為尊重他們就 2018年條例
草案提出修正案的權利，並鑒於他們各自提出的修正案為數
不多，我會應用上文第13(a)及 (b)段的準則，准許他們各自提出
一至兩項修正案如下：  
 

議員  獲准提出的修正案數目  

林卓廷議員  1 
涂謹申議員  2 
黃碧雲議員  1 
尹兆堅議員  1 
許智峯議員 10 1 
郭家麒議員 11 1 
鄺俊宇議員  1 
鄭松泰議員  2 
總數：  10 

 
17. 因此，根據《議事規則》第 19(1A)條，共有額外 10項
修正案 (附錄 5)獲選取而可提出。鑒於這些修正案酌情獲准
提出，9個分目會有多於一項擬議修正案。  

                                           
9  毛孟靜議員提出兩項擬議修正案，其中一項獲准提出 (上文第 15段 )。她
另一項修正案與鄺俊宇議員提出的唯一修正案完全相同。按照上文第 12(d)
及 13(a)段的準則，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19(1A)條選擇了鄺俊宇議員的
修正案，而非毛孟靜議員的另一項修正案。因此，毛孟靜議員只有一項
修正案獲准提出。  

10 許智峯議員提出兩項擬議修正案，但只有其中一項獲准提出，因另一項
修正案並不準確，故不可提出 (上文第14段 )。  

11 郭家麒議員提出 4項擬議修正案。按照上文第 13(b)段的準則，他獲准動議
一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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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準確修正案以外的其他不獲准提出的修正案  
 
18. 根據上文第12及13段的準則，由6位議員提出的共140項
修 正 案 不 可 提 出 。 根 據 《 議 事 規 則 》 第 30(3)(d)(i) 條 及
第 57(3)條，我指示將該等修正案的相關預告退回有關議員，
因該等預告所涵蓋的修正案未獲我選取。  
 
結語  
 
19. 我必須指出，根據我今年採用的選擇準則，在 2018年
條例草案的 230項擬議修正案中，有 28%(即 65項修正案 )獲准
提出。與過往數年的比率 (即 2017年的 25%、 2016年的 19%及
2015年的 16%)相比，今年獲准提出的修正案所佔百分比屬近年
最高。該 65項獲准提出的修正案已涵蓋不同議員擬修正的所有
55個分目 12(涉及 44個總目 )。此外，在 15位提出修正案的議員
中，有 14位議員 13可動議一項或更多修正案。我就修正案所作
的選擇，應不會削弱議員辯論相關總目 /分目撥款的權利。  
 
20. 我 認 為 ， 今 年 獲 准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已 在 可 處 理 範 圍
之內。為求充分平衡議員就撥款法案提出修正案的權利，若日
後有議員就撥款法案提出大量修正案，我會考慮優先批准那些
只提小量修正案的議員所提的修正案，並且未必一定批准某項
就相關分目削減最大款額的修正案。  
 
21. 正如上文第 7段指出，作為立法會主席，我必須確保立
法會在一段合理時間內完成審核及表決撥款法案。此外，議員
諒必知悉，立法會有大量其他事務須要處理，以履行《基本
法》第七十三條所訂的職權。在考慮議員的擬議修正案應否獲
准提出時，我會繼續在尊重個別議員提出修正案的權利，與確
保立法會作為立法機關須有序、有效及公平地處理事務之間，
取得適當平衡。  
 
22. 我注意到，立法機關與政府對《基本法》第七十四條
的詮釋存在分歧。依我之見，並一如在過往裁決中重申，
立法會主席有責任秉行立法會的觀點，即《基本法》第七十四條
不適用於立法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考慮法案的修正案可否
提出。  
 
 
                                           
12 該 230項擬議修正案涵蓋 64個分目。由於有 25項擬議修正案並不準確，被裁
定不可提出，因此獲准提出的修正案涵蓋的分目總數為55個，而非64個。  

13 葉建源議員是唯一不可動議任何修正案的議員，因他擬提出的唯一修正
案並不準確，被裁定不可提出 (上文第 1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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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裁決  
 
23. 我裁定在 230項修正案中， 165項修正案不可提出，
65項修正案可以提出，詳情如下︰  
 
議員  不可提出的  

修正案數目  
可以提出的
修正案數目  

涉及總目
的數目  

涉及分目
的數目  

毛孟靜議員  1 1 1 1 
張超雄議員  0 1 1 1 
陳志全議員  17 31 29 31 
林卓廷議員  0 1 1 1 
涂謹申議員  0 2 1 2 
黃碧雲議員  0 1 1 1 
尹兆堅議員  0 1 1 1 
葉建源議員  1 0 14 0 0 
許智峯議員  1 1 1 1 
郭家麒議員  3 1 1 1 
范國威議員  8 2 2 2 
鄺俊宇議員  0 1 1 1 
鄭松泰議員  0 2 2 2 
區諾軒議員  46 14 11 14 
朱凱廸議員  88 6 5 6 
總數：  165 65 44 55 
 
 

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 ) 
2018年4月27日  

                                           
14 請參閱註腳 13。  











































































































附錄 3 
Appendix 3 

(只備中文本 Chinese version only) 
 

 

《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 

 

立法會主席裁定為不準確的修正案(共 25項) 
 

 
葉建源議員(1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備註 

1 156 000 73,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教育局委託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進行基本能力評估項目的一年平均

開支 

建議削減的金額不正確 

 
 
許智峯議員(1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備註 

1 156 000 73,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教育局委託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進行基本能力評估項目的一年平均

開支 

建議削減的金額不正確 

 
 
區諾軒議員(14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備註 

1 22 000 12,8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漁護署優質
蔬菜部的整體預算開支 

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沒有
包括該項目的預算 

2 33 000 24,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九龍東
環保連接系統的詳細可行性研究」的預算

運作開支 

建議削減的金額不正確 

3 49 000 1,105,8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小販管理
工作涉及的預算開支 

建議削減的金額不正確 
(部分開支來自其他分目) 

4 53 700 7,584,000  削減相當於 2018-19 年度用於 2019 北京
世界園藝博覽會的預算開支 

建議削減的金額不正確 

5 63 000 36,300,000  削減相當於 2018-19 年度地區小工程(維修
工程)的預算開支 

建議削減的分目不正確 

6 92 700 261,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律政司
「在內地進行模擬審訊」項目餘額 

建議削減的金額不正確 

7 118 700 29,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規劃署
「就香港 2030+而進行的策略性環境影響
評估」最後報告的預算開支 

建議削減的金額不正確 

8 118 700 5,5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規劃署
「香港 2030+可持續發展評估」作出宣傳
的預算開支 

建議削減的分目不正確 

9 120 15 12,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警務處被判「有意圖而
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成立的四名

警員的退休金 

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沒有
包括該項目的預算 

10 120 15 69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警務處被判「有意圖而
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成立的四名

警員的長俸 

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沒有
包括該項目的預算 

11 148 000 30,6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給予金融發展局的資助金 

建議削減的金額不正確

(部分開支來自其他分目) 

                                           
註 修正案目的由議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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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備註 

12 148 000 11,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給予金融發展局的設立費用 

建議削減的金額不正確

(部分開支來自其他分目) 
13 152 700 23,783,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第二階段

發展計劃的顧問研究」的預算開支 

建議削減的金額不正確 

14 190 700 700,000,000  削減相當於 2018-19 年度教資會撥備為
該學年的助學金預算開支 

建議削減的金額不正確 

 
 
朱凱廸議員(9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備註 

1 21 000 30,825,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長官個人薪酬中薪金
部分的一半開支 

建議削減的金額不正確 

2 25 000 655,6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7年建築署興建的新建
政府建築物所節省能源開支 

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沒有
包括該項目的預算 

3 44 700 9,805,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鄉郊保育辦公室人員的
薪酬的一半開支 

建議削減的分目不正確 

4 91 000 1,616,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地政總署
用於收地／清理土地費用的預算開支 

有關預算是基本工程儲備

基金就該項目的開支 
5 91 000 323,2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地政總署

用於收地／清理土地費用的預算開支的

百份之二十 

有關預算是基本工程儲備

基金就該項目的開支 

6 118 700 2,05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規劃署就
運輸與土地用途評估委託奧雅納工程顧問

的預算顧問開支 

有關預算是基本工程儲備

基金就該項目的開支 

7 118 700 33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規劃署就
《香港 2030+》用於公眾參與相關工作的
預算開支 

建議削減的分目不正確 

8 122 000 265,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增強反恐工作的每年開支 建議削減的金額不正確
(部份開支來自其他總目) 

9 138 700 12,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進行公眾參與活動的預算開支 

建議削減的分目不正確 

 
 
 
 
 
 
 
 
 
 
 
 
 
 
 
 
 
 
─────────── 
註 修正案目的由議員提供。 



附錄 4 
Appendix 4 

(只備中文本  Chinese version only) 
 

《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 
 

立法會主席根據“一分目一修正案”原則批准的修正案(共 55項) 
 
 

毛孟靜議員(1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 152 000 26,3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支持海洋公園發展教育旅遊項目及推出
具本地特色元素的全新立體投射水上光影表演的全年預算開支 

 
 
張超雄議員(1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 142 000 4,91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運作
開支下政務司司長全年薪金開支及非實報實銷酬酢津貼 

 
 
陳志全議員(31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 21 000 16,22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行政長官辦公室有關其他費用下行政會議
非官守成員酬金的全年預算開支 

2 22 000 32,9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漁農自然護理署捕捉及處理流浪動物的全年
預算開支 

3 28 000 2,919,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民航處處長(按薪級起薪點計算)的全年預算
開支 

4 30 000 2,92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懲教署署長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 
5 44 000 3,249,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環境保護署署長(以薪級起薪點計算)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 
6 47 000 180,569,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部門開支下僱用服務

及專業費用的全年預算開支 
7 51 000 778,388,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政府產業署物業租金及管理費用(宿舍除外)的

全年預算開支 
8 55 000 84,962,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創意產業科)個人

薪酬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 
9 60 000 269,6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路政署用於維修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的預算開支 
10 70 000 4,146,712,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入境事務處個人薪酬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 
11 72 000 3,541,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廉政公署部門開支下就特別委任而支付的酬金

的全年預算開支 
12 74 000 50,67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政府新聞處用於宣傳工作的全年運作開支 
13 76 000 1,662,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稅務局總評稅主任(印花稅署)(以薪級起薪點

計算)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 
14 79 000 27,672,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投資推廣署個人薪酬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 
15 90 000 1,346,528,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勞工處個人薪酬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 
16 91 000 54,2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地政總署為增加和加快土地供應，以及精簡和

加快土地發展程序而開設的 88個非首長級職位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 
17 92 000 12,444,700 削減大約相當於律政司司長、刑事檢控專員全年薪酬預算開支及律政司法律

政策科憲制事務分科政制發展及選舉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按薪級中點估計
的年薪值) 

18 92 234 538,1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律政司訴訟費用的全年預算開支 
19 96 000 63,017,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用於宣傳工作的全年預算

開支 

                                           
註 修正案目的由議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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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20 122 103 139,74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香港警務處酬金及特別服務的全年預算開支 
21 122 695 111,512,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香港警務處警隊特別用途車輛(整體撥款)的

全年預算開支 
22 135 000 4,01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創新及科技局局長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 
23 138 000 12,963,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發展局局長全年薪酬預算開支及為增加土地

供應提供服務支援而新增的 1 名高級政務主任、1 名高級城市規劃師、4 名
高級行政主任、2 名一級行政主任、1 名工程師/助理工程師的全年預算薪酬
開支 

24 139 000 53,684,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食物及衞生局(食物科)個人薪酬的全年薪金
預算開支 

25 141 000 95,05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勞工及福利局個人薪酬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 
26 143 000 23,7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公務員事務局用於國家事務研習課程的預算

開支 
27 148 88G 7,3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有關資助金下

金融發展局的全年預算開支 
28 159 000 159,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發展局(工務科)網領(5)政府內部服務的個人

薪酬預算開支 
29 162 000 48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差餉物業估價署印製夾附於差餉繳費通知書的

單張以解釋差餉寬減安排的預算開支 
30 186 000 50,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運輸署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經常開支 
31 188 187 3,859,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庫務署代理人的佣金及費用的全年預算開支 
 
 
范國威議員(2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 44 297 209,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環境保護署就新界東南堆填區營運費用的全年預算開支 
2 194 223 4,795,21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水務署就購買食水的全年預算開支 
 
 
區諾軒議員(14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 30 603 475,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壁屋監獄更換及提升閉路電視系統」的預算
開支 

2 30 661 50,256,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懲教院所「更換探訪室內的通話錄音系統」等的
預算開支 

3 49 000 108,1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滲水辦聯合辦事處食環署員工費用及部門預算
開支 

4 53 000 80,000,000 削減相當於 2018-19 年度「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的預算開支 
5 53 700 12,000,000 削減相當於 2018-19 年度「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的預算開支 
6 82 000 42,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滲水辦聯合辦事處屋宇署員工費用及部門預算

開支 
7 122 000 392,508,660 削減相當於 2018-19 年度香港警務處增加 1057 個非首長級職位(按薪級中點

估計的年薪值計算)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 
8 135 700 110,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創科局「創科生活基金」的預算開支 
9 144 700 6,53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駐內地辦事處 4個聯絡處搬遷

一次性開支 
10 156 000 254,919,000 削減相當於 2018-19年度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的預算開支 

 
─────────── 
註 修正案目的由議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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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1 156 700 8,4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教育局於中、小學「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
交流試辦計劃」的預算開支 

12 158 000 14,577,810 削減相當於 2018-19年度「機場擴建統籌辦公室」的預算開支 
13 163 000 61,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選舉事務處核實選民登記資料相關的預算開支 
14 190 000 34,553,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教資會、研究資助局及質素保證局的會議

開支」預算開支 
 
 
朱凱廸議員(6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 33 000 49,5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處可持續大嶼辦公室的一半開支 
2 118 000 25,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年度規劃署綱領（1）全港規劃的預算運作開支 
3 118 700 3,05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19 年度規劃署就《香港 2030+》可持續發展評估委託

永利行測量師有限公司的預算顧問開支 
4 137 000 335,100 削減大約相當於環境局局長一個月薪金 
5 144 000 143,78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 2018 至 2019 財政年度，駐北京辦事處及其聯絡處、

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及其聯絡處、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及其聯絡處、

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及其聯絡處，及，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及其聯絡處

一半預算開支薪酬 
6 151 000 5,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大亞灣應變計劃演習開支 
 
 
 
 
 
 
 
 
 
 
 
 
 
 
 
 
 
 
 
 
 
 
 
 
 
 
 
 
 
 
 
 
 
 
 
─────────── 
註 修正案目的由議員提供。 



附錄 5 
Appendix 5 

(只備中文本  Chinese version only) 
 

《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 
 

立法會主席酌情批准的修正案(共 10項) 
 
 

林卓廷議員(1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 72 000 3,54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廉政專員的全年薪酬及津貼開支 
 
 
涂謹申議員(2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 122 000 85,95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投訴警察課全年的運作開支預算 

2 122 103 139,4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香港警務處就酬金及特別服務的撥款預算開支 
 
 
黃碧雲議員(1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 139 000 335,100 削減大約相當於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一個月薪酬開支 
 
 
尹兆堅議員(1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 53 000 4,021,200 削減大約相當於民政事務局局長全年薪酬開支 
 
 
許智峯議員(1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 156 000 32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教育局在開發基本法教育的學與教資源方面的全年預算開支 
 
 
郭家麒議員(1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 21 000 2,499,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長官2018至2019年度的薪金開支的一半預算 
 
 
鄺俊宇議員(1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 22 000 1,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漁農自然護理署用於人道處理動物的開支 
 
 
鄭松泰議員(2項) 
 總目 分目 削減款額 目的

註
 

1 151 000 4,01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保安局局長的全年預算薪酬開支 
2 156 000 4,000,000 削減大約相當於教育局局長的全年預算薪酬開支 
 

                                           
註 修正案目的由議員提供。 


